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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黄祥光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黄祥光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任后，黄祥光先生仍在
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2026年修订）》等有关规定，黄祥光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黄
祥光先生的辞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管理运作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祥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804股，不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事项，
其原定任期为2025年5月13日至2028年5月12日。黄祥光先生辞任后，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
号――股份变动管理（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中关于股份管理的有关规定。

黄祥光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黄祥光先生在担任副总裁期间
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备查文件
黄祥光先生的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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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3日上午 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路 102号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8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云孝先生
7、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889人，代表股份354,

919,0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722,333,700股）的比例为49.135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9人，代表股份271,520,8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7.5894%；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80人，代表股份83,398,1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1.5457%；
(3)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883人，代表股份28,044,569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3.8825%。

公司部分董事和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审议批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4,506,787
209,966
202,294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38%
0.0592%
0.0570%

（二）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4,501,087
201,466
216,494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22%
0.0568%
0.0610%

（三）审议批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54,510,396
221,857
186,794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49%
0.0625%
0.052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27,635,918
221,857
186,794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5428%
0.7911%
0.6661%

（四）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54,506,496
196,799
215,752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38%
0.0554%
0.060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27,632,018
196,799
215,752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5290%
0.7017%
0.7693%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4,514,296
199,399
205,352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60%
0.0562%
0.0578%

（六）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4,504,754
191,399
222,894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33%
0.0539%
0.0628%

（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54,467,254
216,999
234,794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727%
0.0611%
0.066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27,592,776
216,999
234,794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890%
0.7738%
0.8372%

（八）在关联股东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 161,136,963股不计入有
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董事薪酬方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193,277,433
249,499
255,152

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396%
0.1287%
0.1317%

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27,539,918
249,499
255,152

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2005%
0.8897%
0.9098%

（九）审议通过《关于重新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4,498,496
194,399
226,152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15%
0.0548%
0.0637%

本次会议逐项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
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律师、陈圣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
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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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荔园北大道51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5
574,614,701
77.88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洪杰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全体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顾敏娜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朱奇峰先生，公司副总

经理林德殿先生、米粒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4,482,945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91,768

比例（%）
0.0159

弃权
票数
39,988

比例（%）
0.0071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4,476,445
比例（%）
99.9759

反对
票数

104,368
比例（%）
0.0181

弃权
票数
33,888

比例（%）
0.006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4,484,737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102,968
比例（%）
0.0179

弃权
票数
26,996

比例（%）
0.004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4,000,792
比例（%）
99.8931

反对
票数

563,813
比例（%）
0.0981

弃权
票数
50,096

比例（%）
0.008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4,468,045
比例（%）
99.9744

反对
票数
89,368

比例（%）
0.0155

弃权
票数
57,288

比例（%）
0.010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5,159,618
比例（%）
98.3545

反对
票数

9,399,895
比例（%）
1.6358

弃权
票数
55,188

比例（%）
0.0097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715,786
比例（%）
97.5811

反对
票数

13,581,959
比例（%）
2.3636

弃权
票数

316,956
比例（%）
0.0553

8、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3,241,801
比例（%）
98.0207

反对
票数

11,055,804
比例（%）
1.9240

弃权
票数

317,096
比例（%）
0.055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4,480,545
比例（%）
99.9766

反对
票数
72,568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61,588

比例（%）
0.010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6

7

8
9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酬情况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
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9,645,968

79,654,260

79,170,315
70,329,141

65,885,309

68,411,324
79,650,068

比例（%）

99.8267

99.8371

99.2305
88.1491

82.5793

85.7454
99.8318

反对

票数

104,368

102,968

563,813
9,399,895

13,581,959

11,055,804
72,568

比例（%）

0.1308

0.1290

0.7066
11.7816

17.0233

13.8571
0.0909

弃权

票数

33,888

26,996

50,096
55,188

316,956

317,096
61,588

比例（%）

0.0425

0.0339

0.0629
0.0693

0.3974

0.3975
0.077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2、7、8、9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慧、谢婷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
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5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变更会议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19）。现由于会务场地安排调
整，公司决定将2025年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变更为“广州市花都区凤凰南路56号2025park
产业园A4栋M层会议室”。除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变更外，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开方式、股权
登记日、会议登记时间、会议提案等事项均未发生变化。本次变更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事项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现将变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后的股东会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19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12日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 2026年 5月 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委托（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州市花都区凤凰南路56号2025park产业园A4栋M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9.01

9.02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关于修改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制度＞ 的议
案》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韡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王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应选人数（2）人

√

√

2、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经2026年4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3、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上述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对单独计票
情况进行披露。

4、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会上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和股东代码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
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股
东代码卡；

2、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出席，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提供个人股东身份证
复印件、授权人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二）登记时间：2026年5月14日至5月18日。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51号霱公府会议室。
（四）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凤凰南路56之三401室
邮政编码：510806
电话号码：020-28616560
传真号码：020-28616560
电子邮箱：zhidugufen@genimous.com

联系人：许晓青 马银
（五）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76”，投票简称为“智度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

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
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
选人投 0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合 计

填报

X1 票

X2 票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
（如提案编码表的提案 9 ，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2 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2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
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
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05月

1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累积投票提案

9.00

9.01

9.02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关于修改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制度＞
的议案》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韡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备注

√

√
√
√
√
√
√

√

√

应选人数（2）人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1369 证券简称：双欣材料 公告编号：2026-040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3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3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3
日9:15至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双欣材料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飞雄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55人，代表股份数量为862,184,72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687%。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人，代

表股份数量为534,036,9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59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4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328,147,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6092%。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4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01,841,95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90%。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1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48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101,831,9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81%。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899,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9%；反对214,70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弃权7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556,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7%；反对 214,

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8%；弃权7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5%。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作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提案2.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89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1%；反对258,42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549,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29%；反对 258,
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8%；弃权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提案3.00《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94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1%；反对174,80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6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01,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40%；反对 174,
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6%；弃权6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提案4.00《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65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9%；反对358,55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弃权1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315,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29%；反对 358,
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1%；弃权1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杨兴辉律师、张照依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76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2026-040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73,884,932股，扣除已回购股份377,600股后的股本173,507,3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9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8,912,299.19元(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本次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 10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18,
912,299.19元/173,884,932股*10=1.087633元（含税）（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
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8,912,299.19元/173,884,932股=0.1087633元（含税）（保留七位小数，最后
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
折算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087633元/股。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正在进行的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将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根据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可供分配的利润

为依据,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73,884,932股，扣除已回购股份 377,600股后的股本 173,507,332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1.0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8,912,299.19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股本总额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未发生变化；若公司股本总额 在权益分派实施前
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 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3,884,932股剔除已回购股份377,600

股后的173,507,3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0.981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1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9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1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1*****665
00*****708

股东名称

张建军

汤际瑜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 5月 13日至登记日：2026年 5月 20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

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18,912,299.188元=173,507,332股×0.109元/股。因公
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
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
算时，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1.087633元/股计算(每10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即
1.087633元/股=18,912,299.188元/173,884,932股*10，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1087633 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1087633 元/股=18,912,299.188 元/173,884,932 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股权
登记日收盘价-0.1087633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正在进行的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
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根据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同富一路5号第1－9栋
咨询联系人：黄慧、董玉钧
咨询电话：0755-36676888
传真电话：0755-3369678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 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1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公告

董事黄英强先生、副总裁范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披露了董事黄英强先生、
副总裁范江先生的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

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黄英强先生、副总裁范江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
结果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黄英强

范 江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2026 年 2 月 13 日至 2026 年 5 月
12日

2026 年 2 月 13 日至 2026 年 5 月
12日

减持均价
（元/股）

/

/

减持股数
（股）

0

0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0000

0.000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姓名

黄英强

范 江

股东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减持计划实施前
持股数量
（股）
8,960
2,240
6,720
25,560
6,390
19,17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0.0033
0.0008
0.0024
0.0093
0.0023
0.0070

减持计划实施后
持股数量
（股）
8,960
2,240
6,720
25,560
6,390
19,17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0.0033
0.0008
0.0024
0.0093
0.0023
0.0070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
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股份减持事项严格遵守了《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减持
实施情况与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三、备查文件
1、董事黄英强先生、副总裁范江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6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676，证券简称：顺威股

份）连续三个交易日（2026年5月11日、2026年5月12日、2026年5月13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书面问询方式向公司管理层及控股股东对有关事

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开投智造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开投智造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前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相关事项确认函。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002320 公告编号：2026-28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股份”或“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2026

年5月13日在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57号港航大厦1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
方式举行。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6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43,643,522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73.5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28,000,06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2.8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5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643,46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70%。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然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见证
律师、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海峡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642,234,0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1%；反对1,303,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8%；弃权10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64%。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4,233,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0.99%；反对1,303,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8.33%；弃权10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68%。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642,374,5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2%；反对1,168,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7%；弃权10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61%。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4,374,4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1.89%；反对1,168,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7.47%；弃权1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6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张晋顼律师、江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